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张
牟幸子 张凯) 现在许多市民
家中都存有部分过期药品，尤其
是老年人家中更容易存放过期
药品，但许多市民并不知道过期
药品回收的正确途径。过期药品
往往被市民当做生活垃圾随意
丢掉，滨州市区内设置的过期药
品回收点则几乎无人问津。

21日上午，记者调查了市
区部分大型药店。当记者来到
位于黄河七路上的瑞丰药店
时，该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瑞丰药店还回收过期药品，
只要市民来送就收，“我们每个

月都会将过期药品统一上交给
食药局处理，不过基本上没有
人来送过期药品。大部分市民
都把过期药扔掉了，因为过期
药品回收是无偿的，所以市民
还是觉得丢掉比较方便。”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黄河
五路上的瑞丰药店中心店，中心
店一名收费人员告诉记者，偶尔
有药商过来搞活动的时候，会有
过期药品兑换活动，“都是几盒
过期药品换一盒正品药，平时没
有人往这里送过期药品。”

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市
民，市民对于过期药品回收并

不认可。家住教师住宅小区的
张大妈告诉记者，自己家中就
有过期药品，但是并不多，“一
盒半盒的也不值当的拿到回收
点去，和家里的垃圾一起扔了
比较省事儿，拿到药店也没有
什么优惠啊。”而黄河小区的李
先生则表示，并不知道以前药
店有过期药品回收点，“谁能想
到把过期药品送到药店呢？要
是以药换药还行。”

持有李先生观点的市民不
在少数。家住渤海七路附近的
市民吴女士说，家里的过期药
品大多都扔掉了，“几年前药店

搞过‘以药换药’的活动，但是
现在没有了，如果能用过期药
品换正品药，或是拿着过期药
品买药可以优惠，那样过期药
品或许能更好地回收。”

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获悉，目前，国家对过
期药品的回收无明文规定，是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一种公
益行为。回收后的药品将统一
交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实
行集中销毁，不能用作其它用
途。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表
示，他们也正在积极探索过期
药品回收的有效办法。

过期药品回收点，几乎无人问津
市民普遍认为如果能以药换药，过期药品回收会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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